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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补充说明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2年9月27日，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1号楼、2号楼、3号楼、7号楼部分涉执房地产财产处置参考价进行评估。我司于2023年2月17日出具的《不动产评估报告》[康正执评字2022-1-0602-F04SFZC6号]中，评估总值为70501万元，其中1号楼3988万元，2号楼41998万元，3号楼15244万元，7号楼9271万元。报告中估价结果明细-7号楼合计9721万元为描述错误，不影响最终估价结果，估价结果一览表及估价结果明细表中其他数据均无误。


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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